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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下稱文化基金會）之財產運用方法應依

    財團法人法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

    文化基金會應訂定財產管理規定，製作財產清冊，並定期盤點，妥善

    保存財產。

    文化基金會倘需動用基金，動用後之數額應不可低於創立基金，並維

    持本府捐助金額大於民間捐助金額。

    文化基金會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進行投資時，其項目如下：

    （一）國內發行之股票型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

    （二）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核備發行之境外基金、不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或其他國內基金，但不含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前二款基金之選擇，除符合上述規定外，應以基金規模超過新

          臺幣二億元者為原則，且擬投資之基金績效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1.成立滿半年未滿一年者，過去三個月及六個月之基金淨值累

            計報酬率於所有同類型基金中排名均在前六分之一者。

          2.成立滿一年以上者，過去六個月之基金淨值累計報酬率於所

            有同類型基金中排名均在前五分之一，且其一年之基金淨值

            累計報酬率於所有同類型基金中排名均在前四分之一者。

    （四）配合政府政策、符合文化部公告「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且為本局主管之文化創意產業，或促進與財團法人設立目的或

          捐助章程所定業務相關之產業發展，設立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

          或取得有限公司出資額，或擔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其投

          資計畫應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本局許可。

    文基會為進行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投資者，應先訂定內部投

    資評估、決策及停損之機制，並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本局備查

    。第四項投資項目之額度限制如下：

    （一）文化基金會依第四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可投資項目之額度，分別

          以文基會上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淨值，扣除本局所定設



          立捐助財產之最低總額後之數額之三分之一為上限。

    （二）文化基金會依第四項第四款所列項目投資，經本局許可者，以

          本局許可之投資額度為上限。

四、文化基金會之董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薪資支給基準及獎金相關規定，

    應依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後，報文化局核定；支給基

    準變更時，亦同。

    董事長、執行長、副執行長薪資及獎金發給原則如下：

    （一）董事長、執行長薪資上限比照臺北市政府秘書長，副執行長薪

          資上限比照臺北市政府副秘書長。

    （二）薪資級距訂定不得低於四級，且得依學歷、工作經驗、相關訓

          練、研究或證照等訂定支給級別，並得依年度考核結果、工作

          績效及年資等因素訂定晉級規定。

    （三）年終獎金不得超過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考核（或績效）獎金

          不得超過二個月薪給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三點五個月薪給總額

          ，且不得另訂其他支給項目，如三節獎金、敘獎獎金或專案獎

          金等。

    （四）發放考核（或績效）獎金，須訂定年度績效目標及指標，並依

          達成度區分獎金額度等級。考評結果送文化局核定。

    （五）當年考評結果未達績效目標者，得由文化局檢討自下年度起酌

          減其薪資基準。


